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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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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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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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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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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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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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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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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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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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欢。。自八月以後。。由此徃 

日本上海而直至香港。。不 

襄
小
呂
宋
矣
。。

所有各皇后船到上海時。。 

本公司備有小輸。。以便華 

瓦登岸遊
—
方之用。。謹 

此奉吿。。請爲傳佈。。

本
公
司
耳

萱$5

靈米 
價
德 
廉所 

購之 
米
必
擇新豎上等

而後買如蒙 ^|^

 

光顧■

電

■

知定委踵門

光賣
人 

謁見或 
幷
累 

定然如 
當

坎
大
拿
皇
后

八月升
—

力

®
@

皇
后
九
月
七
日 

漠
大
利
皇
后

九
昇
八
號 

亚洲6M
ts  

十月五日

坎
拿
大
皇
后

拾
月
全
日

■®
s

理
思
施
讒
儒

▲
■

式靴三*:■
、

9

备

觴

博

一
 

梟
到
貼
郵
票
寄
上 

每
月1

有
元
美1
 

一 

各
境
及
美
闕■

収 

喫 
龔
金
九 

JC匕
再
五
半
， 

子 
用
五
元
三"

二
元 

匕
五
一
月1
元
中86  

十
五
元
除
通3

外
， 

、
$
^

星
閱
無
論
取 

關
久
暫
報
冨
先
軍
 

一
511
定16

黑
跡
邊
 

本
報"

部
啓

冲浴ML幺


